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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比亚外汇管理概览 

 

一、基本情况 

外汇管理部门：利比亚中央银行是利比亚的外汇管理部门，负责利比亚的货

币发行、管理银行外汇头寸等。利比亚的进出口政策由政府部门制定，由经济贸

易部执行。 

主要法规：《2010 年第 9 号法律》《2005 年第 1 号法律》《1997 年第 5 号法

律》。 

主权货币及汇率形成机制：利比亚的货币为利比亚第纳尔，实行相对于特别

提款权的联系汇率制度。自 2014 年 3 月以来，利比亚第纳尔相对于特别提款权

价值在 2%的区间内保持升值趋势，在 2015 年 1 月后恢复稳定。利比亚第纳尔与

特别提款权价值挂钩，1 利比亚第纳尔兑 0.5175 特别提款权。 

二、外汇管理政策 

（一）经常项目外汇管理政策 

货物贸易：出口方面，利比亚的出口商无需获取出口许可证（羊毛、皮革以

及农产品除外），但必须在经济贸易管理部门进行注册登记并定期提供有关出口

的文件。利比亚禁止出口电力、皮革、非货币黄金（加工用除外）、纸制品、学

校用品、废金属和电信服务，且禁止向以色列出口。出口收汇须在商品装运后的

3 个月内汇回，出口商可以保留 100%的商品出口收入，但必须通过商业银行收

取，居民可以自由在商业银行办理结汇。利比亚出口商可以在特殊账户中持有外

币，用于支付生产出口产品所需要的进口原材料、零件以及机器的费用。除利比

亚国家石油公司（NOC）外，其他私营企业可以将其出口收汇存放在国内商业

银行，利比亚国家石油公司（NOC）必须在利比亚中央银行开立账户存放外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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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口不强制要求担保，居民必须通过国内商业银行进行出口交易，且出口装运前

须经有关部门检验。 

进口方面，利比亚实行负面清单管理，利比亚的进口商不需要进口许可证，

但只可进口与其主营业务相关的商品，对于进口的垄断仅限于石油产品和武器。

利比亚禁止从以色列进口商品，进口商必须与国外出口商直接进行交易，不允许

通过中介机构进行。自 2016 年 1 月 7 日起，利比亚中央银行要求商业银行开具

进口信用证时收取不低于 130%的保证金。居民必须通过国内银行办理进口交易，

且进口装运前须经有关部门检验。 

利比亚除明令禁止与以色列进行交易外，可使用可兑换货币与其他国家和地

区进行交易。在双边协议中，利比亚与阿尔及利亚、摩洛哥和突尼斯保持协议关

系，与上述国家未结算余额在每月结束后 15 天内以可兑换货币进行结算，自 2007

年 1 月 1 日开始实施。 

（二）资本和金融项目外汇管理政策 

直接投资：外国资本投资于有助于利比亚经济发展的项目所产生的利润可自

由转移到投资方国家。非居民和居民的利润和股息均征收 4%的圣战税。出于审

慎考虑，利比亚中央银行禁止国内商业银行购买外汇用于境外直接投资。外资可

根据 1997 年第 5 号法律以及外国投资委员会的批准成立外资全资企业，若投资

项目可增加国内就业和培训机会、提高本国原材料的使用率、引进先进的技术和

增加境外资本的流入，则均可批准实施。外资若投资于对利比亚经济发展有贡献

的项目，其资本可以自由转移到投资方国家。根据 2010 年第 9 号法律设立并经

外国投资委员会批准的项目，其投资资本也可自由转移到投资方国家。除石油部

门以外，其他行业均无外国直接投资的最低限额，投资额主要取决于各自业务的

规模和需求。非居民个人不允许购买银行的股份或者是其他持有银行股份机构的

证券，非居民机构可持有的股份不超过银行已发行股份的 49%。 

资本与货币市场工具：本国居民配置资本和货币市场工具须获得许可，非居

民不得购买和出售银行的股份或是其他持有银行股份机构的证券，但居民购买或

出售境外资本和货币市场工具不受限制。非居民不允许购买或出售当地债券或其

他债务证券，而居民不受限制。非居民不允许购买和出售本国货币市场工具，而

居民可以在境外购买货币市场工具。非居民购买或出售集体投资证券受到限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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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比亚资本市场处于早期发展阶段，在资本市场上的投资不受任何限制，但未经

双方监管机构允许，机构投资者的投资额不允许超过另一个机构总资产的 10%。 

信贷业务：授权银行可在无须利比亚中央银行批准的情况下开立信用证，但

在信用证开立之前，进口商必须在本国的保险公司开立海运保险单。当存在真实

的合同时，企业可通过授权银行办理进口所需的兑换许可证。经授权的银行可以

为每个进口公司提供一年两次、合计金额不超过 50 万美元的进口贸易融资贷款。

国有企业在说明外汇的来源和用途后，可以通过银行系统出售任意金额的外汇用

于开立、结算信用证。 

（三）个人外汇管理政策 

利比亚本国居民可以在本国银行账户中持有外汇，向境外汇款不受到限制。

自 2016 年 1 月 7 日起，利比亚本国居民可在被授权银行的借记卡中兑换不超过

5000 美元的外汇用于旅游，也可以在信用卡中兑换不超过 5000 美元的外汇用于

境外使用。为控制洗钱，居民最多只能兑换等值 10000 美元的外币现金。自 2016

年 1 月 21 日起，居民可以在授权银行购买不超过 7500 美元的外汇用于教育、医

疗、家庭汇款。利比亚不允许本国居民在境外开立本币账户。居民从本币账户转

账到外汇账户需要提交发票，并且仅能用于商业目的。非居民账户可根据账户持

有人的有效居住期限开立，在利比亚工作的非居民可将合法收入存入这些账户，

而非居民账户其他的信贷需求须经利比亚中央银行批准。非居民在用工合同规定

下的工资必须存放在授权银行，合同规定的其他收入也可以汇入这些账户，且汇

款不得超过用工合同完税后的工资总额。非居民携带入境的资金凭证件可携带出

境。外商开设的具有投资性质的账户汇款不受限制，也不需要经利比亚中央银行

的批准，但如果上述账户要转换账户性质，则须经利比亚中央银行批准。 

（四）金融机构外汇业务管理政策 

银行和其他信贷机构：根据 2005 年第 1 号法律第 53 条，利比亚的商业银

行可以在有充足抵押品的情况下发放外汇贷款，商业银行也可以通过银行间市场

进行外汇同业拆借，商业银行在与客户的交易中，可以在利比亚中央银行规定的

区间范围内自由设定汇率。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，利比亚共有 16 家机构获准

对外经营即期外汇业务，利比亚中央银行是唯一授予许可证的机构。利比亚无银

行间外汇市场，商业银行的外币存款与本币存款交纳相同的准备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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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比亚国家外汇管理情况表 

 
汇兑 

限制 
跨境资金流动限制 

额度 

管理 

广义托

宾税 

歧视性

多重汇

率 

国别间

歧视 

企业资

质限制 

经常项

目外汇

管理政

策 

 

禁止出口电力、皮

革、非货币黄金（加

工用除外）、纸制

品、学校用品、废

金属和电信服务。

羊毛、皮革以及农

产品的出口需要出

口许可证。 

   

禁 止 与

以 色 列

进 行 进

出 口 交

易。2007

年 1月 1

日起，利

比 亚 与

阿 尔 及

利亚、摩

洛 哥 和

突 尼 斯

保 持 协

议关系，

与 上 述

国 家 未

结 算 余

额 在 每

月 结 束

后 15 天

内 以 可

兑 换 货

币结算。 

居 民 必

须 通 过

国 内 商

业 银 行

进 行 进

出 口 交

易。 

进 口 商

必 须 与

国 外 出

口 商 直

接 进 行

交易，不

允 许 通

过 中 介

机 构 进

行。 

资本和

金融项

目外汇

管理政

策 

 

利比亚中央银行禁

止国内商业银行购

买外汇用于境外直

接投资。 

在未经监管机构的

允许下，机构投资

者不允许持有另一

个机构投资者 10%

以上的总资产。 

    

个人外

汇管理

政策 

 

本国居民不允许在

国外开立本币账

户，居民从本币账

户到外汇账户的转

账需要提交发票，

且仅用于商业目

的。 

自 2016 年 1 月 7 日

起，利比亚本国居

民可在授权银行的

借记卡中兑换不超

过 5000 美元的外

汇用于旅游，也可

以在信用卡中兑换

不超过 5000 美元

的外汇用于境外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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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。自 2016 年 1 月

21 日起，居民最多

可以在借记卡中购

买不超过 5000 美

元的外汇用于境外

使用。此外，居民

可以在授权银行购

买不超过 7500 美

元的外汇用于教

育、医疗、家庭汇

款。 

金融机

构外汇

业务管

理政策 

  

非居民个人不允许

持有银行的股份或

者是其他持有银行

股份机构的股份，

但非居民机构可持

有的股份不超过银

行已发行股份的

49%。 

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
